招标项目技术要求
（一）总体要求
结合克州实际，开展针对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整体设计克州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包括各环节整体工作流程及相关部门（单位）职责、应用制度及规范、管理举措、操作程序及相关表式，并做好全过程辅导、培训、业务审核及信息化配合支持。
1、完成州本级全口径预算资金(含预算内、专项、扶贫、债务等)支出的事前评估、绩效目标、监控和评价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对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跟踪，能够制定相应绩效管理全过程的解决方案。
2、服务方应当严格审核项目绩效目标支出指标，即：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内容。审核主要包括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绩效目标与项目实际目标的相关性、绩效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衡量性、与资金的匹配性等内容。
3、服务方应当建立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机制，配合财政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定期对预算和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并向本级财政部门报送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结果。资金实际执行与绩效目标偏离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4、根据采购单位需要，服务方应按要求对项目和资金支出情况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并将审核后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财政，要求部门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5、根据采购单位需要出具州本级支出绩效报告、部门绩效报告、总体绩效报告等各类报告。
6、利用好预算绩效信息化系统开展各项工作，配合预算绩效信息化软件服务方将克州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
7、开展对县市和州直各部门绩效管理监督检查和考核排名，各专项工作报送前审核评价。
（二）具体工作要求
1、部门整体绩效管理
（1）审核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表，审核完成后出具汇总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审核报告。
（2）按照文件要求，对绩效运行监控节点（6月底）的绩效监控结果进行审核，出具绩效监控汇总审核报告。
（3）绩效自评审核工作，包括对已编制的绩效自评表、自评报告进行审核，出具绩效自评汇总审核报告。
2、项目绩效管理服务
（1）配合本级财政部门完成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审核，出具事前绩效评估汇总审核报告。
（2）审核项目绩效目标表，审核完成后出具绩效目标汇总审核报告。
（3）审核绩效运行监控的各时间节点（5月、8月、11月或财政厅要求时间节点）的绩效监控结果，出具绩效监控汇总审核报告。监控的节点根据具体的项目类型及自治区下达最新的文件时间节点为准。
1)常规审核。审核部门单位报送的监控结果，并出具监控审核报告。
2)重点跟踪。以重大政策、项目为重点监控审核对象，除开展常规审核外，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数据信息分析、资料调阅、电话间询等方式进行复核跟踪，必要时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核查。（重点监控对象范围与甲方沟通确定）
（4）审核绩效自评报告，包括对已编制的绩效自评表、自评报告进行审核，出具绩效自评汇总审核报告，按照自治区要求开展实地、时效性评价，提出项目实施绩效考核意见。
（5)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对选定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出具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6）配合完成各类绩效目标、评价公开及检查
3、完成中央、自治区转移支付绩效管理，社保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地方政府债务项目，政府收支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
4、预算绩效管理培训
对本级相关部门单位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预算绩效管理培训，根据甲方需要培训8次/年，每次2-4个课时，分别是事前评估阶段（1次）、绩效目标阶段（2次）、绩效监控阶段（4次）、绩效自评阶段（1次）。
5、预算绩效档案管理
对上述（1）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及（2）项目绩效管理服务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结果进行整理并立卷归档。每项工作完成后需甲方书面验收确认，全部工作完成后，档案书面移交甲方。
6、 财政厅及州财政局安排的其它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
7、 服务方需派驻2名工作人员（含项目负责人）长期驻点办公，后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减人员，并服从财政部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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